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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银发〔2016〕195号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公告

根据《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》(中国人民银行

海关总署令〔2015〕第 1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

品进出口准许证》“非一批一证”管理试点公告（中国人民银

行 海关总署公告〔2016〕第 9号）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特制定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〈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〉“非

一批一证”管理实施细则》（详见附件），现予发布，自印发

之日起施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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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》

“非一批一证”管理实施细则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2016年 8月 4日

抄 送：总行货币金银局，上海海关。
内部发送：综合管理部，金融服务一部。

联 系 人 ：罗杭翡 联系电话：26026874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综合管理部 2016年 8月 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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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《黄金制品进出口
准许证》“非一批一证”管理实施细则

第第一条 为进一步简化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手续，促进贸

易便利化，根据《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》(中国人

民银行 海关总署令〔2015〕第 1 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

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准许证》”）“非一批一

证”管理试点公告（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公告〔2016〕第

9 号）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第二条 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是指《准许证》在有

效期内、不超过规定数量、可多次报关使用，但最多不超过

12 次，由海关在《准许证》正本背面“海关验放签注栏”内

逐笔签注核减进出口数量的管理方式。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

证》自签发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，逾期自行失效。

第第三条 同一份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仅用于单向的

进口或出口,可用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、青岛、深圳试

点海关通关使用。

第第四条 黄金制品进出口业务频繁的法人可以按照《黄金

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》的条件和审批流程，向中国人

民银行上海分行申请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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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款规定的“频繁”是指：

（一）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具有一年以上黄金制品

进出口准许记录，进出口资信记录良好；

（二）6 个月内，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单向

进口或出口的准许记录超过 12 笔。

第第五条 申请以“非一批一证”方式进出口黄金制品的法

人,应当委派专人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书面申请，应当载明法人名称、法人概况、进出口

黄金制品的用途、6个月或 12 笔计划进（出）口数量等业务情

况说明；

（二）《“非一批一证”黄金制品进（出）口申请表》（详

见附表一）。

第第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收到申请材料后，由双人

会同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

向符合第四条、第五条规定申请条件的申请人发出《中国人

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

（详见附表二）；向申请事项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职权范围的

的申请人发出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

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（详见附表三）；向申请事项依法

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申请人发出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不受理通知书》（详见附表四）；

向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人发出《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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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补正材料通

知书》（详见附表五）。

第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应当自受理“非一批一

证”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许可

决定。在 20 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出行政许可决定，经中国人民

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批准，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，并应当将延

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。

准予行政许可的，应当自做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《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

口准许证（非一证一批）》（详见附表六）；不予行政许可决定

的，应当自做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

送达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

（详见附表七）。

第第八条 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实行编号管理。“非一

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编号由四部分内容组成。第一部分用文字

表述的各分支机构所在省份的简称，上海为“沪”；第二部分

用字母表示进出口的类型，进口表示为 JJF、出口表示为 JCF；

第三部分用 4 位数字表示年份；第四部分用 4 位数字表示辖

区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的序号。

第第九条 列入《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目录》的黄金

制品以“非一批一证”方式进口或出口通关时，被许可人应

当向海关提交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签发的《中国人民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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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（非一批一证）》。

第第十条 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使用完毕是指以下情形

之一：

（一）黄金制品进出口允许数量核扣完毕；

（二）黄金制品进出口允许批注次数核扣完毕。

第第十一条 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使用完之前，海关

留存每次已签注的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复印件。“非一

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使用完毕后，正本由海关收存。

第第十二条 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使用完毕后 10 个工

作日内，被许可人应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提交“非一批

一证”《准许证》涉及的黄金制品进出口情况（包括批次、验

放日期、实际进出口数量等）、黄金制品进出口合同复印件等

材料。出口黄金制品的被许可人还应当提交在国内取得黄金

原料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明材料。

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未使用过或未使用完毕的，被

许可人应在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有效期满后 10 个工作

日内将证件交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，并说明未使用原因。

第第十三条 被许可人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转让、出借黄金制品进出口证件；

（二）使用伪造、变造的黄金制品进出口证件；

（三）骗取或者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黄金制品进出口证

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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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超越进出口行政许可品种、规格、数量范围；

（五）虚假捐赠进口黄金制品；

（六）拒绝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监督检查，或者在监

督检查过程中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假材料。

被许可人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可以暂停受理其“非一批一证”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；情节严

重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第四十六条规

定予以处罚。

第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可以依法撤销被许可

人的“非一批一证”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。

第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制

定、修改、解释。

第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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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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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
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

XXXX年第 XXXX号

：

你（单位）就

向本行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

事项，符合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六）

项之规定，本行依法受理。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申请人留存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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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
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

XXXX年第 XXXX号

：

你（单位）就

向本行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

事项，符合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六）

项之规定，本行依法受理。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人民银行存档联

附：

送达回执

今收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

受理通知书（XXXX年第 XXXX号）。

签收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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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：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
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

XXXX年第 XXXX号

：

你（单位）就

向本行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

事项，不属于本行职权范围，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

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本行决定不予受理。你（单位）

可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(印章)

年 月 日

申请人留存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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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
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

XXXX年第 XXXX号

：

你（单位）就

向本行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

事项，不属于本行职权范围，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

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本行决定不予受理。你（单位）

可依法向具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(印章)

年 月 日

人民银行存档联

附：

送达回执

今收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不

予受理通知书（XXXX年第 XXXX号）。

签收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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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：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
行政许可申请不受理通知书

XXXX年第 XXXX号

：

你（单位）就

向本行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

事项，不需要办理行政许可，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

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行决定不受理。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(印章)

年 月 日

申请人留存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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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
行政许可申请不受理通知书

XXXX年第 XXXX号

：

你（单位）就

向本行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

事项，不需要办理行政许可，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

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行决定不受理。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人民银行存档联

附：

送达回执

今收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不

受理通知书（XXXX年第 XXXX号）。

签收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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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：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
行政许可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

XXXX年第 XXXX号

：

你（单位）就

向本行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

全，需要补正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通知后及时向本行补交下列材

料：

1、

2、

3、

请你（单位）将上述材料补正后于 年 月 日前送达

本行。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申请人留存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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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
行政许可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

XXXX年第 XXXX号

：

你（单位）就

向本行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经审查，你（单位)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，

需要补正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通知后及时向本行补交下列材料：

1、

2、

3、

请你（单位）将上述材料补正后于 年 月 日前送达本

机关。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附：

送达回执

今收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补

正材料通知书（XXXX年第 XXXX号）。

签收人：

年 月 日

人民银行存档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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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6：

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（正面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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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非一批一证”《准许证》（反面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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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7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XXXX年第 XXXX号

：

你（单位）就

向本行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经审查，本行认为，你（单位）的申请存

在 问题，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行

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二条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本行依法作出不予

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你（单位）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

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行

政诉讼。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申请人留存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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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
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XXXX年第 XXXX号

：

你（单位）就

向本行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经审查，本行认为，你（单位）的申请存

在 问题，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

可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二条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本行依法作出不予行政

许可的决定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你（单位）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申

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。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人民银行存档联

附：

送达回执

今收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黄金制品进出口不予行政许可决

定书（XXXX年第 XXXX号）。

签收人：

年 月 日


